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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安全监管总局关于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 

管理人员下井带班指导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05〕118 号 

各产煤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安全监管总局关于煤矿负责人和生产

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53 号,以下简称《通

知》)转发给你们,经省政府同意,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立即传达

到所属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矿企业,

认真贯彻执行。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制定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

理人员下井带班指挥生产、管理安全的具体实施办法。省属煤矿的实施办法要

于 2005 年 12月 31 日前报省煤炭局批准,报吉林煤矿安全监察局备案;市县属国

有煤矿制定的实施办法按隶属关系由煤炭行业主管部门批准,报同级煤矿安全监

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分局(站)备案;乡镇煤矿的实施办法由所在县(市、区)煤

炭行业管理部门制定并负责监督考核,报县(市、区)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

全监察分局(站)备案。各类煤矿企业执行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

制度要于 2006 年 1 月 1日前执行。 

  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煤矿安全

生产状况,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杜绝违章违纪行为和超能力、超强度、超

定员突击生产现象,是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措施。各级煤炭行业管理和煤矿
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督促辖区内煤矿企业严格执行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

理人员下井带班制度,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 1 名负责人或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在现

场带班作业,特别是要明确下井带班的职责及考核奖惩办法,不能以值班代替下

井带班,防止搞形式、走过场。对拒不执行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



带班制度的,要按照《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等有关规

定予以处罚。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发展改革委、安全监管总局《关于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

班的指导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国办发〔2005〕53 号) 

关于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的指导意见 

发展改革委 安全监管总局 

  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可以深入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状况,

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有效制止违章违纪现象,是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
措施。为进一步提高煤矿安全管理水平,推动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根

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 446 号)和《国

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8 号)有关要求,

现就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提出以下意见: 

  一、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要坚持下井带班 

  (一)各类煤矿企业必须安排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确保每个

班次至少有 1名负责人或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在现场带班作业,与工人同下同上。 

  (二)国有煤矿采煤、掘进、通风、维修、井下机电和运输作业,一律由区队

负责人带班进行。 

  (三)国有煤矿副总工程师以上的管理人员,每月在完成规定下井次数的同时,

熟悉生产的,要保证 1至 2 次下井带班。 

    (四)国有煤矿集团公司管理人员,要经常下井了解安全生产情况,研究解

决井下存在的问题。煤矿在贯通、初次放顶、排瓦斯、揭露煤层、处理火区、



探放水、过断层等关键阶段,集团公司的负责人要按规定到现场指导,确保安全

生产。 

    (五)乡镇煤矿、其他民营煤矿的各类作业,必须由矿长、副矿长和生产

经营管理人员在现场带班进行。 

  二、建立和完善下井带班制度 

  (六)煤矿企业要建立健全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制度,明

确下井带班的作业种类、下井带班人员范围、每月下井带班的次数、在井下工
作时间、下井带班的任务和职责权限、日班与夜班比例,以及考核奖惩办法等。 

    (七)国有煤矿集团公司管理人员,以及集团公司机关处室负责人,所属各
矿的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的下井带班办法,由集团公司制订,报省煤炭行

业管理部门批准,并报同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国有资产监管部

门备案。基层区队负责人、矿机关科室负责人下井带班的具体办法,由煤矿根据

实际情况制订。 

    (八)乡镇煤矿、其他民营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出资人下

井带班的具体办法,由煤矿所在县(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制订并负责监督考核,

报同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备案。 

  三、明确下井带班人员的职责 

  (九)下井带班人员要把保证安全生产作为第一位的责任,切实掌握当班井下

的安全生产状况,加强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检查巡视,及时发现和组织消除

事故隐患,及时制止违章违纪行为,严禁违章指挥、严禁超能力组织生产。 

    (十)煤矿矿长、区队长是矿、区队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下井带班人员

协助矿长、区队长对当班安全生产负责。煤矿发生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重大隐

患和严重问题时,带班人员必须立即组织采取停产、撤人、排除隐患等紧急处置

措施,并及时向矿长、区队长报告。煤矿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要在追究矿
长、区队长责任的同时,追究当班带班人员相应的责任。 

  四、严格企业内部管理和考核 

  (十一)实行井下交接班制度。上一班的带班人员要在井下向接班的带班人

员详细说明井下安全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需要注意的事项等,并认真填记

交接班记录簿。 

    (十二)建立下井带班档案。下井带班的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

升井后,要将下井的时间、地点、经过路线、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等有关情况

进行详细登记,并存档备查。 

    (十三)加强企业内部监督考核。要把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

井带班情况与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生产资格证及经济收入等挂钩,严格考核。



要建立奖惩制度,对认真履行职责、防止事故有功人员要给予奖励;对弄虚作假

的,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 

  五、加大监管监察力度 

  (十四)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是落实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
带班制度的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抓好有关制度的建设和落实。 

    (十五)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

监督检查,把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作
为监管监察的重要内容,加强检查监督。 

    (十六)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把
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的主要情况,及时向组织人事部门或国

有资产监管部门通报,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 

    (十七)对不执行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制度的,要按
照《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

罚。 

  六、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十八)各煤矿企业要把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制度的落

实情况定期向全体职工及其家属和社会公开,接受职工群众监督。 

    (十九)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要将有关监督检查情况,以一定方式向社会公布。有关部门和煤矿企业要设立举

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要及时核查处理。 

    (二十)新闻媒体要加强舆论监督,对作风扎实、经常深入井下解决安全

生产实际问题、表现突出的下井带班人员要大力宣传;对不负责任、甚至弄虚作

假的,要予以公开曝光。 


